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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移民署 函
地址：10066臺北市廣州街15號

聯絡人：科員　汪怡瑄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89393分機2050

傳真電話：（02）23820104

電子信箱：asd5111128@immigration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移署移字第108010343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協助宣導外籍移工線上申辦單次重入國許可一事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動外籍移工單次重入國許可採線上申辦，本署已完成

「外籍移工線上申辦系統」功能優化作業，改以核發重入

國許可電子證，取代原先以重入國許可貼紙黏貼於護照方

式。申請人於線上申辦系統申辦單次重入國許可，審核通

過（二個工作天）後自行於系統下載檔案列印(A4紙本)。

另亦可至本署各服務站臨櫃辦理，由服務站產製列印電子

證。

二、使用線上申辦系統辦理單次重入國許可，可減省申請人往

返本署各服務站送件人力及時間，並可24小時及例假日辦

理，惠請貴單位協助廣為宣導，多加使用系統線上申辦。

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4條規定，應於出國前向本署申請

重入國許可，亦請多加留意。

三、本署「外籍移工線上申辦系統」網址：https://coa.

immigration.gov.tw/coa-frontend/foreign-labor），系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7

雲林縣政府  108/08/30

10805518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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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操作手冊登載於系統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衛生福利部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、

中華民華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

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

副本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本署移民事務組

62


